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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通信网无线电频率使用申请表

一、申请事项

□新建 □变更 □延续

二、申请人信息

申请人

联系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传真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邮政编码

是否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申请人：□是 □否 卫星操作者：□是 □否

通信地址 ________省（区、市）_______市（州）_______区（县）_________________

卫星操作者

卫星操作者指定的技术支持人员 手机号码

对应卫星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编号或批复文号

三、拟申请卫星通信网信息

网络覆盖范围 □跨境 □全国 □省（自治区、直辖市）内 □跨省__________________

网络性质 □专用卫星通信网 □公众卫星通信网

预估网络规模 □双向站：_____座 □单收站：_____座 □单发站：_____座

网内主站地址 ________省（区、市）_______市（州）_______区（县）_________________

..... .....

网内远端站类型 □固定地球站 □动中通地球站 □静中通地球站 □卫星移动通信终端站

四、拟使用频率信息

使用频率范围
极化方式

上

行

链

路

特

性

起始 终止 单位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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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行

链

路

特

性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kHz □MHz □GHz □H □V □CR □CL □QT

频率使用率预估（%） 频段占用度：______；区域覆盖率：______；用户承载率：______

拟申请卫星通信网频率使用期限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至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申请人承诺

1. 本申请表填写的所有内容真实、准确、有效。

2.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无线电管理有关规定，接受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

3. 获得许可后，依法办理或督促网内用户办理网内地球站设置使用手续，严格按照许可事项内容及要

求使用无线电频率；在有效期内变更许可事项或终止使用频率，将提前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

4. 频率使用有效期内，每年第一季度末前，向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报送上一年度的无线电频率使用报

告。

申请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2021 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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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本表供申请人在新建、变更、延续卫星通信网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时使用，在“□”内

填写“√”号时，如无特别说明，“□”项为单选。若无申请表中各栏的对应信息，可不填。

一、申请事项

申请人根据拟申请情况选择相应的“□”内填写“√”号。申请事项涉及单个卫星通信

网，则填写一份申请表；申请事项涉及多个卫星通信网，则需填写对应份数的申请表。

二、申请人信息

填写申请人相关信息。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栏，填写申请人在注册登记时，由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按照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为申请人发放的统一代码，由一组长度为 18

位的代码组成，是用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身份识别的代码。

2.“联系人”、“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栏，应填写申请单位指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

的相关信息，该联系人不宜变更。

3.“是否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栏，根据申请人和卫星通信网拟用卫星所属境内合法

运营商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内填写“√”号。如勾选“是”，需提供相应的电信

业务经营许可复印件。

4.“卫星操作者”栏，填写境内合法卫星运营商的全称。

5.“卫星操作者指定的技术支持人员”和“手机号码”栏，分别填写境内合法卫星运营

商指定的技术支持人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6. “对应卫星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编号或批复文号”栏，是指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

使用的卫星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号或批复文号。卫星通信网拟用卫星已取得“频率使用许

可证”的，填写频率使用许可证号，否则填写批复文号，没有的则不填。

三、拟申请卫星通信网信息

1.“网络覆盖范围”栏，填写拟建卫星通信网开展业务的区域，可在对应“□”内填写

“√”号。勾选“跨省”，需提供卫星通信网具体覆盖的省、自治区和（或）直辖市的名称。

2.“网络性质”栏，填写拟建卫星通信网所属的无线电业务性质，可在相应的“□”内

填写“√”号。其中“专用卫星通信网”是指国内各部门或单位为自身业务需要而开展的专

用通信业务；“公众卫星通信网”是指用于国际、国内公众通信的业务，需相应的电信业务

经营资质才可开展。

3.“预估网络规模”栏，填写拟建卫星通信网的规模，可在相应的“□”内填写“√”

号。可根据实际情况多选，并在相应地球站类型后，给出通信网内各类型地球站的数量。

4.“网内主站地址”栏，填写卫星通信网开展业务时，拟设置、使用的主站的站址。

5.“网内远端站类型”栏，填写拟建卫星通信网内包含的终端地球站的类型。其中，动

中通地球站是指使用卫星固定业务频段，安装在机动车、列出、船舶、航空器等可移动平台

上，可在移动状态下与卫星进行无线电通信的地球站；静中通地球站是指使用卫星固定业务

频段，安装在机动车、列出、船舶、航空器等可移动平台上，可在停止状态下与卫星进行无

线电通信的地球站。可在相应的“□”内填写“√”号，可根据实际情况多选。

四、拟使用频率信息

填写拟用频率的起止范围、极化方式和频率使用率预估。如申请多个频段，需分别填写。

填不下的可在续表中填写。

1.“使用频率范围”栏，分别填写拟用上、下行链路频率范围及对应的频率单位，频率

单位以“kHz”、“MHz”或“GHz”表示，在相应的“□”内填写“√”号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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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极化方式”栏，按照实际情况在相应的“□”内填写“√”号勾选对应频率使用的

极化方式，包括水平极化 H、垂直极化 V、右旋圆极化 CR、左旋圆极化 CL 和其他极化 QT。

3.“频率使用率预估”栏，根据《无线电频率使用率要求及核查管理暂行规定》，填写

卫星通信网的使用率预估值，包括频段占用度、区域覆盖率、用户承载率。

4.“拟申请卫星通信网频率使用期限”，由申请人按照需求填写期限，但不得超过卫星

运营商提供的转发器频率资源证明中所列的频率使用期限，且最长使用期限不超过 10 年。

涉及电信经营的卫星通信网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使用期限最长不超过 5年，临时用途的卫星

通信网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使用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五、拟使用频率信息

申请卫星通信网无线电频率许可时，按照有关要求作出的声明和承诺，由申请人签字、

盖章予以确认。


